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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基础管理类隐患
  特种设备属于专项管理，在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分类中，为了将专项加以区分，将专项分别分为基础管理和现场管理两部分。

凡涉及生产经营单位在特种设备相关管理方面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内容，均归于特种设备基础管理类隐患。这类隐患主要包括特种设备管理机构和人员、特种设备管理制度、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特种设备档案记录、特种设备的检验报告、特种设备保养记录、特种作业人员证件、特种作业人员培训等内容。例表如下：
	隐患小类
	自查标准项具体描述
	参考依据
	检查
现状
	判定
结果

	机构和人员
	应建立安全管理机构或专兼职管理人员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33条
	
	

	管理制度
	应按规定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5条
	
	

	应急救援
	应建立事故应急措施、救援预案并有演练记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65条
	
	

	档案记录
	应建立设备档案，应齐全，保管应良好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26条
	
	

	检验报告
	所抽查设备的定期检验报告应在有效期内，检验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应整改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28条
	
	

	保养记录
	所抽查的设备应按规定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有记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27条、第31条
	
	

	特种作业人员证件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抽查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证件应在有效期内。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38条，《中国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3条
	
	

	特种作业人员培训
	应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记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39条
	
	



























































































































































































































































更多安全生产资料下载，尽在安全管理网[  www.safe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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